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中腐组字〔2022〕25 号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关于调整

单位会员会费标准的通知

学会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

根据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议，

现对《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单位

会员会费标准为：事业单位会员为 1000 元/年，企业单位会员为

3000 元/年。

原《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关于颁布<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

位会员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腐组字〔2019〕12 号）予以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2022 年修

订）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附件：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
（2022 年修订）

第一条为了更好的贯彻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以下简称本学会）宗旨，规范本学

会会员服务与管理工作，维护单位会员权利，充分发挥单位会员作用，促进腐蚀与防

护事业的发展，根据民政部、中国科协相关规定和本学会章程等，以及本学会实际情

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从事腐蚀与防护教学、科研、工程、产品等业务，具有一定科技力量和

经济实力，积极支持学会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拥护本学会章程，有加入本

学会的意愿，均可申请加入本学会。

第三条受学会常务理事会委托，学会秘书处会员管理中心对单位会员的入会申请

负责核准，并对会员统一管理、收取会费、发放会员证。

第四条单位会员入会应填写《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入会申请书》，提交

相关资料，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学会秘书处。经学会秘书处会员管理中心核准后核发

《单位会员证书》，会员证书实行有效期制。

第五条单位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 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 优先获取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活动信息并参加本会有关的学术和技术活

动。

（三） 可在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网站及有关媒介展示本单位简介和新闻内容宣

传。

（四） 无偿或以优惠价格向会员单位提供产学研信息或腐蚀防护业务相关的服

务。

（五）会员单位享有以下价格优惠：

1）提供人才培训服务活动；

2）科技成果评价；



3）参加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展位费、广告宣传费、会议费等根据组委会

规定享受价格优惠。

（六）有资格参与学会荣誉奖励的评选，或向上级机关推荐各类奖励的候选单

位。

（七）可与学会共同申报相关部门的科技项目。

（八）5个个人会员免四年会费名额。

（九）对本学会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十）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六条单位会员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 遵守本学会章程，执行本学会决议；

（二） 维护本学会合法权益；

（三） 完成本学会交办或委托的工作；

（四） 参与和支持学会开展的学术交流、科技评价、决策咨询、人才举荐、成果

推广等有关活动；

（五） 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会费；

（六） 及时向学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

第七条会费标准：

（一） 企业单位：3000 元/年；

（二） 事业单位：1000 元/年。

第八条单位会员的日常联络和服务：

（一） 单位会员的日常联络管理工作由学会秘书处会员管理中心负责。为便于联

络和服务，单位会员应安排一名本单位工作人员负责与学会会员管理中心的日常联系。

当联系人员有变动，应及时告知会员管理中心，更新联系人相关信息。

（二） 为便于单位会员参与学会的活动，学会秘书处会员管理中心应在日常工作

中及时将有关学会活动信息、奖励推荐通知等传递至单位会员。

第九条单位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学会，并交回会员证，经会员管理中心核准即

终止会员资格。

单位会员如果 1年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学会的活动的，经提醒后仍不改正的，

视为自动注销会员身份。



第十条单位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或触犯我国刑律等行为，经学会常务

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十一条 单位会员缴纳的会费由学会财务部门按国家财务管理制度统一使用管

理并按规定接受审计。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